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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于2009年首次发布，2014年 3月第一次修订。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标准DB 51/T947-2009

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四川省畜牧食品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 

本标准由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起草。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余勇、毛光琼、张东、陈斌、阳爱国、郭莉、邓永强、文豪、侯巍、陈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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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血吸虫病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范了动物血吸虫病的诊断、治疗、疫情报告、疫情处理。 

本规范适用于四川省内从事动物饲养、经营的单位和个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976  血吸虫病控制和消灭标准 

GB/T 18640  家畜日本血吸虫病诊断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动物血吸虫病  

由日本血吸虫寄生于牛、羊等动物所引起的疾病。 

3.2  

生活史 

日本血吸虫的生活史包括虫卵、毛蚴、母胞蚴、子胞蚴、尾蚴、童虫及成虫等发育阶段。成虫寄生

在终末宿主——哺乳动物及人的肠系膜静脉内，毛蚴至尾蚴的发育阶段在钉螺体内进行。 

3.3  

毛蚴 

长椭圆形，周身披纤毛，固定后平均大小为 0.099×0.035mm。 

4 诊断 

4.1 临床症状 

4.1.1 体温升高达 40℃以上，消瘦，被毛粗乱。 

4.1.2 拉稀，便血，生长停滞，役牛耕作力下降，奶牛产奶量下降，母畜不孕或流产， 

4.1.3 重度感染者出现食欲停止，拉稀，便血，肛门括约肌松弛，直肠外翻，久卧不起，呼吸缓慢，

最后衰竭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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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病理变化 

4.2.1 皮肤发生红斑，出现尾蚴性皮炎。 

4.2.2 肝脏肿大，肝表面有大量大小不等的灰白色虫卵结节及粗网状花纹和斑痕。感染后期出现肝硬

化。 

4.2.3 肠壁增厚，浆膜面凹凸不平，有黄豆到鸡蛋大小的肿块，粘膜肿胀充血，粘膜下有灰白色点状

或线状的虫卵结节，形成溃疡面或肉芽肿。 

4.2.4 胃、脾脏、肾脏、肺脏等主要脏器表面见有数目不等的虫卵结节。 

4.3 血清学诊断 

血清学方法有间接血凝试验和金标免疫渗滤法，适用于动物血吸虫病的初筛、流行病学调查、检疫

等方面（具体操作见附录B和附录C）。 

4.4 病原学诊断 

采用塑料顶管棉析法检查动物粪便，查到毛蚴判为阳性，适用于动物血吸虫病的确诊、流行病学调

查、检疫等方面（具体操作见附录A）。 

4.5 结果判定 

4.5.1 疑似血吸虫病 

在有螺地区耕作、放牧或其他活动的家畜，且符合4.3中任一方法检测结果为阳性，判定为血吸虫

病疑似病例。 

4.5.2 确诊 

符合结果判定4.4者为血吸虫病确诊病例。 

5 治疗 

5.1 治疗对象的确定 

除缓治或不治的病畜外，血吸虫病疑似病例及确诊病例均应进行治疗。 

5.1.1 缓治或不治对象 

5.1.2 怀孕 6 个月以上和哺乳期母牛以及 3 月龄以内的犊牛可缓治。 

5.1.3 有急性传染病、心血管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的牛缓治或不治或建议淘汰。 

5.1.4 年老体弱丧失劳力或生产能力的病牛建议淘汰。 

5.2 称重或估重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称重，以便准确计算用药量，无称重条件时则可采用测量估重，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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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围 cm）
2
× 体斜长 cm 

黄牛体重（千克）=        

                               10800  

                        （胸围 cm）
2
× 体斜长 cm 

水牛体重（千克）=                                     

                               12700  

                        （胸围 cm）
2
× 体斜长 cm 

羊体重（千克）=                                     

                                300  

                        （胸围 cm）
2
× 体斜长 cm 

猪体重（千克）=                             

                               14400 

马属动物体重（千克）=体高× 系数（瘦弱者为 2.1，中等者为 2.33，肥胖者为 2.56）。 

胸围是指从肩胛骨的后角围绕胸部一周的长度，体斜长是指从肩端到坐骨端的直线长度，两侧同

时测量，取其平均值。体高是指鬐甲到地面的高度。 

5.3 病畜治疗记录 

以县（市）为单位统一印制病畜治疗记录表。对已确定的治疗对象，要认真填写治疗登记表。在治

疗过程中要认真作好记录，治疗结束后，要整理成册，归档备查。 

5.4 治疗的药物和方法 

5.4.1 药物：采用吡喹酮的粉剂、片剂或其他剂型一次性口服治疗。 

5.4.2 剂量：黄牛（奶牛）30mg/kg（限重 300kg），水牛 25mg/kg（限重 400kg），羊 20mg/kg，猪

25mg/kg，马属动物参照水牛剂量。 

5.5 药物副反应及处理 

5.5.1 副反应：一般无副反应或轻微反应。副反应主要表现为精神沉郁、食欲减退、流涎、腹泻、心

跳加快，严重时可引起流产，也见有出现死亡的报告。反刍动物还表现反刍减少、瘤胃臌气等症状。 

5.5.2 副反应的处理：轻微副反应不需特殊处理，对严重副反应病例应加强观察，必要时采用对症疗

法，即可康复。 

6 疫情报告 

6.1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血吸虫病家畜时，应及时向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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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7 疫情处理 

7.1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疫情报告后，应及时组织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采集家

畜血液和粪便送到符合规定的实验室进行确诊。 

7.2 隔离病畜，限制流动。 

7.3 查治病畜 

 对确诊血吸虫病的病畜及同群畜按 5 治疗进行。 

7.4 污染物处理 

7.5 将病畜的粪便及粪便污染的饲草、垫料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污染的圈舍、环境进行消毒处理。 

7.6 流行病学调查 

7.7 以村为单位开展所有放牧家畜感染情况、放牧状况等调查，分析和发现易感地带。 

7.8 综合防治措施 

7.8.1 在有螺江湖洲滩地区和水塘、沟、渠，禁止家畜放牧，实施圈养，或调整畜牧业养殖结构，限

养易感家畜、发展禽类生产、管好粪便，避免阳性钉螺形成，实现有螺无病的目标。 

7.8.2 对钉螺孳生环境进行改造以消灭钉螺，如对有螺荒地草坡或低洼低产田实施挖塘养鱼或特种养

殖，植树（竹）造林、种草，改造钉螺孳生环境以消灭钉螺。在有螺地带实施水改旱或水旱轮作，或推

广稻田耕作机械化，推广免耕、抛秧或以机耕代替牛耕，避免家畜感染血吸虫病。 

7.9 检疫 

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对引进或输出的活畜要进行检疫，采用血清学方法进行检测，发现阳性畜，采用

吡喹酮进行治疗，隔离观察一个月后，方能交易，对病畜的粪便及粪便污染的饲草、垫料进行无害化处

理，对运载工具进行严格的消毒，杜绝传染源输入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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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塑料顶管棉析法 

A.1 材料 

A.1.1 水：pH值6.8～7.2，无水虫和化学物质污染（包括氯气）的澄清水。水的处理：有氯气的自来

水应在盛器中存放8h以上。河水、池水、井水、雨水等混有水虫的水加温至60℃，冷却后再用。或在5

0000ml水中加含30%有效氯的漂白粉0.35g，搅匀，放置20h，待氯气逸尽后再用；也可在放漂白粉后加

入硫代硫酸钠0.2～0.4g脱氯，0.5h后再用。对混浊的水，每50000ml水中加明矾3～5g，充分搅拌，待

水澄清后用。 

A.1.2 器材：竹筷、塑料孵化杯、粪桶、放大镜、显微镜、吸管、载玻片、盖玻片、取暖炉、水温计、

盆、水缸、水桶、剪刀、闹钟、天平、脱脂棉。 

A.1.3 送粪卡：包括村名、组名、饲养员或畜主姓名、畜别、畜名或畜号、性别、年龄、有无怀孕及

采粪日期等。 

A.1.4 孵育室：室温低于20℃时，需在有温箱或有取暖设备的房间，保持环境温度在20～25℃之间。 

A.2 操作方法 

A.2.1 采粪和送检：采粪季节宜于春秋两季，其次是夏季，不宜于冬季。采粪的时间最好于清晨从家

畜直肠中采取，或新排出的粪便。采粪量：牛、马属200g，猪100g，羊和犬粪（农家）50g，每份粪样

需附上填好的送粪卡，于采粪当天送到检验室。 

A.2.2 洗粪和孵化：将每头家畜的粪便分三份，每份粪量牛、马50g，猪20g，羊、犬10g。置粪便于塑

料杯中加适量水充分搅匀后，在杯中加满水静止20min，弃去杯中三分之二的上层水，将杯中水加满（水

温18～24℃），盖上塑料盖，将盛满水的试管口塞一块2cm～3cm厚的脱脂棉，倒插入塑料盖孔中。 

A.2.3 孵育：在室温22-26℃的条件下进行孵育，孵育后1h、3h、5h后各观察一次。 

结果判定：毛蚴多在试管内呈直线运动。发现血吸虫毛蚴即判定为阳性。血吸虫毛蚴肉眼观察为针

尖大小、灰白色、梭形、折光强。当用肉眼观察难与水中的其他小虫相区别时，可用滴管将毛蚴吸出，

置显微镜下观察，可见毛蚴前部宽，前段中间有个顶突，两侧对称，后渐窄。在一个样品中有1～5个毛

蚴判为“+”，6～10个毛蚴判为“++”，11～20个毛蚴判为“+++”，21个毛蚴以上判为“++++”。以

判断，统计血吸虫病感染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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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间接血凝试验 

B.1 材料 

B.1.1 器材：90°V型微孔有机玻璃血凝板（孔底角）、25μl定量移液器、滴管、可插针头的滴管或1m

l～2ml注射器、12号针头。 

B.1.2 生理盐水、蒸馏水。 

B.1.3 诊断液和阴、阳性血清：按说明书处理和保藏。 

B.2 操作方法 

B.2.1 用滴管滴4滴生理盐水于血凝板左边第1孔内，用同一滴管加入被检血清1滴，使血清成5倍稀释。 

B.2.2 用带12号针头滴管或移液管在左边第2、3孔中各加生理盐水1滴（25μl）。 

B.2.3 用移液器将第1孔血清混匀，混匀方法是反复吸吹三次，然后吸25μl已混匀液加入右边邻孔中，

此孔血清成1:10稀释。 

B.2.4 混匀第2孔血清，吸取25μl加入第3孔中，此时该孔血清成1:20稀释。 

B.2.5 混匀第3孔血清，吸取25μl丢弃。 

B.2.6 每份被检血清和阳、阴性血清按同样方法用3个孔，也可不用阴性血清而设生理盐水对照孔，此

时另取2个孔各加25μl生理盐水作空白对照。 

B.2.7 用带12号针头的滴管或移液管加入1:10、1:20血清稀释孔及空白对照孔各一滴诊断液，使诊断

液和血清混匀，置20℃～37℃条件下1h～2h，等空白或阴性血清对照孔中血球全部沉于孔底中央，呈一

圆形红点，且阳性血清两孔中血球没有全部沉入孔底中央即无圆形红点或仅有很小的圆形红点即可判定

结果。 

B.3 判定 

B.3.1 红血球全部下沉到孔底中央，形成紧密红色圆点，周缘整齐为阴性（-）。 

B.3.2 红血球少量沉于孔底中央，形成一较阴性小的红色圆点，周围有少量凝集红血球为弱阳性（+）。 

B.3.3 红血球约半数沉于孔底中央，形成一更小红色圆点，周围有一层淡红色凝集红血球为阳性（++）。 

B.3.4 红血球均匀地分散于孔底，形成一淡红色薄层为强阳性（+++）。 

B.3.5 结果判定：以血清10倍和20倍稀释孔出现“+、++、+++”的凝集现象时，被检血清判为阳性。 

B.3.6 如阴性或生理盐水对照孔2h后红细胞沉淀图像不规范，说明生理盐水质量不合规范或血凝板孔

未洗净，需检查原因，重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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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金标免疫渗滤法 

C.1 材料 

C.1.1 可调微量移液器(20µl～500µl)与配套滴头，5 ml可调移液瓶或容量分注器(0.2～1ml)或连续

注射器，玻璃毛细管（直径1mm），特制塑料反应板和NC膜。 

C.1.2 塑料离心管（1.5 ml）若干只或玻璃试管(5～10 ml)若干支 

C.1.3 帐页纸打孔器（直径0.55cm） 

C.1.4 0.85%的氯化钠盐水 

C.1.5 待检血纸或者血清 

C.2 待检血样处理 

C.2.1 取洁净塑料离心管或玻璃试管若干只（支），编上相应的被检血样号。 

C.2.2 若待检血样是血纸，用打孔器裁取血纸圆片1片（面积为0.24cm2），放入相应号的塑料离心管或

玻璃试管中，将0.85%的氯化钠盐水0.5ml加到放有血纸的塑料离心管或玻璃试管中，室温浸泡30min，

每隔10min摇动1次，即成血纸浸出液；若待检血样是血清，吸取0.85%的氯化钠盐水0.79ml放入试管中，

再加入0.01ml待检血清混合均匀，即成80倍稀释的血清。 

C.3 操作方法 

C.3.1 取反应板编上与待检血样相同的号码。 

C.3.2 用玻璃毛细管吸取血纸浸出液或80倍稀释的血清，从反应板左边第1孔（1、2号）开始点样，轻

贴NC膜0.5s，一次可连续点样3～5块反应板。 

C.3.3 先往点样最早的反应板第1孔加甲液1滴（0.05ml），间隔7～5s再加第2孔，依次类推。一般血样

点后4～5min加甲液。 

C.3.4 待甲液渗入后，每孔加乙液1滴（0.05ml）。 

C.3.5 待乙液渗入后，每孔加蒸馏水或自来水1滴（0.05ml）终止反应。 

C.4 判定 

C.4.1 红色斑点判为阳性（＋），粉红色斑点判为可疑（±），黄色或无色斑点判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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